
部分领域专业技术力量短缺已下放108项事权

032017年6月15日 星期四
责编 陈小龙 视觉 袁耿璋 图编 陈芳 责校 伊诺

爆点 引 爆 从 焦 点 开 始

如何解决上述问题，深化强区放权改革？市编办相关负责
人透露，5月25日上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虎主持召开会
议，研究强区放权改革有关工作，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部署。

针对各区加强专业技术力量问题，要求适当为各区
增加、调剂部分编制。按照“人随事转”的原则，分别对各
区提出的专业技术人员不足、编制紧缺等问题，研究提出
明确、清晰、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和解决途径，按程序报
批，并采取购买服务缓解因专业人员不足所导致的问题。

针对部分领域衔接指导不够问题，要求市直相关部
门针对建设工程领域事权下放以及产业项目遴选存在的
重点问题分别与各区对接，对各区在承接相关事权中提
出的问题进行汇总研究并予以解决；要求市法制办牵头，
对市委市政府在强区放权改革中已明确下放事项涉及的
法规、规章，立即启动梳理和修改程序，确保各项改革有
法可依。对此，市法制办表示，该办已于6月5日向市直
各部门、各区政府（新区管委会）发布了相关通知，要求各
实施部门提出本部门负责实施的与强区放权改革有关调

整下放事权措施不衔接、不一致，亟须修改、废止的法规、
规章清理意见等于6月30日前报送市法制办，进行分析
研究，并启动相关规章制度的废改程序。

针对部分领域事权下放整体性、系统性不足的问题，
要求市编办牵头，会同市直各有关部门和各区尽快梳理
研究拟下放的职权事项清单。据了解，市编办已向市政
府报送《关于提请印发〈关于公布2017年深圳市强区放
权改革下放事权清单的通知〉的请示》，下一步，待市政府
审议通过后，将尽快印发事权下放清单，保障事权全链
条、系统性下放。

市政协常务副主席刘润华表示，强区放权是市委市
政府推出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政协各调研组要坚持问
题导向，善于发现问题，带着问题开展调研，把调研工作
做细做实；要广泛收集意见，既要深入市直部门和各区了
解情况，也要多听基层、企业、普通市民的声音。据悉，今
年9月，市政协将就深化强区放权改革召开常委会专题协
商会，并根据调研情况形成报告，报市委市政府参阅。

市编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市编办通过调研也发现了一些突出的共性问
题，主要包括：■部分领域专业技术力量短缺；■部分领域衔接指导不够；■部分领域事权下放
整体性、系统性不足；■双重管理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区域开发建设与整体规划布局的衔接
有待进一步加强等五个方面的问题。

深圳市政协召开“深化强区放权改革”情况通报会

149项需下放事权已有108项下放
深圳晚报讯（记者 胡琼兰）强区放权改革是深圳政协今年协商重点。6月14日，记者从深圳市政协“深化强区放权改革”情况通报会获悉，在需下放的149

项事权中，已有108项事权被下放。不过，调研发现，这项改革还存在部分领域专业技术力量短缺，事权下放整体性、系统性不足等问题。

2016年，为推动各区全面协调发展，深圳启动了强区
放权改革，开始全面下放包括城市更新审批在内的审批
管理权、驻区机构管理权、人财物配置权等权力。在14日
的“深化强区放权改革”情况通报会上，市编办、市发改
委、市规土委、罗湖区政府等多个单位通报了相关情况。

据市编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从调研情况来看，强区放
权改革总体符合预期，市区两级衔接比较顺畅，除土地储
备等个别事项仍在交接中外，其他事权基本承接到位，在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市区权责不对等、事权与资源配置不
协调等问题，有效调动了基层工作积极性，提高了工作效
能。

例如，市区相关部门系统谋划，全方位强化各项配套
措施。市编办研究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强区放权改
革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提出下放事权149项，目
前已下放108项，并通过市直机关调剂及新增等方式，下
沉公务员编制2374名，其中1192名直接下沉至各区，垂
管部门下沉1182名至基层一线；各区也根据事权下放情
况加强相关保障，在区的编制总盘子内调剂力量加强相
关工作，如改革后各区为城市更新机构共配备编制 310
名，是改革前的2.12倍，面向全国招才引智，解决专业人
才不足问题，如坪山区引进博士52名；龙华区面向全国选
调紧缺专业公务员146名。

同时，上下工作基本衔接到位，改革成效初步显现。
如最早推进改革的罗湖区，城市更新由四级审批精简为
两级审批，自推行改革以来，共完成29各项目区级规划审
批，在建项目23个，建筑面积423万平方米。2016年，该
区城市更新项目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122 亿元，同比增长
12%；光明新区政府工程的审批时限从法定时限838天缩
至217天，压缩比例74%。

据市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贯彻落实强区放权改
革要求，该委启动了第五轮事权下放，重点在城市水务（3
项）、交通运输（5项）、城市建设（7项）、党政机关（1项）等
领域下放政府投资事权16项。据测算，上述调整后预计
净下放投资需求占市区两级政府投资需求的 9.6%。本
轮事权划分方案调整后，市区政府投资需求从6:4调整
为约5:5。

根据市规土委汇报情况显示，在下放城市更新事权
方面，截至5月30日，各区审批完成城市更新单元计划23
项，规划33项；在下放民生工程用地审批事权方面。截至
5月底，各区共审批建设项目28宗，面积67.21公顷，划定
管理范围线 2 宗，面积 31.13 公顷，审批农转用实施方案
18宗，面积20.79公顷。

记者观察到，在参与汇报的多家单位中，至少有市交委、
市水务局和龙岗区政府三个单位均表示需加大专业技术人
员引进力度。“除新区水务部门新增少量编制外，其他六区水
务部门未新增编制，而各区水务部门原来编制不足问题已比
较突出。”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称，受此影响，部分区的排水
审批工作已出现积压情况。龙岗区相关负责人称，据初步统
计，在改革中各单位要求增加编制200多名。

“由于《措施》没有出台，目前还有41项事权尚未正
式下放，其中26项涉及住房建设、交通运输、公安交警、
消防等规划建设领域的配套监管事权，给相关部门工作
开展造成一定影响。”市编办相关负责人称，事权下放后，
各区在城市功能配套方面，必然大力推进居住、产业用地

的开发建设力度，而对医疗、教育、交通等公共设施的配
套估计不够，从长远来看，恐会出现局部区域发展与整体
规划布局矛盾加剧的情况。

罗湖区政府相关负责人举例称，在城市更新领域，该
区发现一些下放事权涉及的法规政策调整存在滞后性。
比如，已签订土地出让合同的更新项目，因规划修改、调
整需再次测算地价的，是适用城市更新项目地价政策，还
是划为普通的国有已出让用地建设项目（即非城市更新
项目）适用其他地价政策，反映出城市更新政策之间的衔
接存在一定问题，给各区城市更新部门造成较大疑虑。
龙岗区政府相关负责人也表示，现有规章制度不健全，需
修正完善或建立新的工作机制。

梳理公布下放事权清单

“强区放权”仍存五方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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